乐工发[2012]40号

关于印发《乐山市总工会
2012年度组建工会和发展会员工作
考核办法》的通知
各区、市、县、自治县总工会，高新区工会，峨眉山—乐山大佛景区管委会工会：

《乐山市总工会2012年度组建工会和发展会员工作考核办法》已经市总领导同意，现印发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乐山市总工会

2012年6月12日

乐山市总工会2012年度组建工会

和发展会员工作考核办法

为切实推进企业依法普遍建立工会组织，最大限度地把职工组织到工会中来，充分发挥基层工会作用，特制订本办法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邓小平理论和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，以确保建会工作规划落实为目标，推动各级工会继续把组建工会和发展会员工作摆在重中之重的位置，坚持以更大的决心、更实的措施，更大的投入，不断取得组建工会和发展会员工作的新进展，进一步夯实工会工作的组织基础。

二、考核对象

各县（市、区）总工会、高新区工会、峨眉山—乐山大佛景区管委会工会。根据市总下达的目标任务（附后），进行统一考核。

三、考核内容

以非公有制企业为重点，全面考核各类所有制企业、机关、事业单位以及“两新”组织建会和发展会员工作情况。

（一）组织领导。（总分15分）

1.领导重视，将组建工会和发展会员工作摆在工会工作的重要位置，主要领导亲自抓；建立目标责任制，层层分解落实目标任务；各单位相互配合，形成合力抓组建的工作局面。（4分）

2.措施有力，针对性、指导性强，落实在基层；突出重点对象、重点领域，攻坚克难，工作力度大，在年度组建工作中成效显著；勇于开拓创新，对全局工作具有典型示范意义。（4分）

3.长效机制，工会组建工作纳入党建工作考核目标；建立目标分解、工作通报、重点督查等推动建会机制；建立对下考核奖励制度；不断健全完善建会数据库，数据填报真实规范并及时更新。（4分）

4.加大投入，设立组建工会和发展会员专项工作经费，组建工作经费有保障；聘用社会化工会工作者经费纳入年度预算；年度基层工会主席培训率达50%以上。（3分）

（二）建会数量。（总分60分）

1.建会率完成任务情况（10分）。完成市总分解的年度目标任务得10分，每高3个百分点加1分，最高不超过10分。

2.职工入会率完成任务情况（10分）。完成市总分解的年度目标任务得10分，每高3个百分点加1分，最高不超过10分。

3.非公有制企业建会率（10分）。组建率100%的得10分，每少1个百分点减0.1分。

4.25人以上非公有制企业建会率（10分）。组建率100%的得10分，每少1个百分点减0.1分。

5.非公有制企业建会净增数（10分）。完成非公企业法人数据库预置企业建会数得满分，每增加1%得0.5分，未完成预置企业建会数每低于1%扣0.1分。

6.非公有制企业会员净增数（10分）。完成非公企业法人数据库预置职工总数入会得满分。每增加1%得0.5分，未完成预置企业职工总数每低于1%扣0.1分。

（三）建会质量。（总分25分）

考核建会质量通过随机抽查企业的方式进行。所检查企业的建会质量直接作为考评的依据。

1.上级工会全程指导企业建会，充分宣传发动职工参加工会，入会手续完善，免费发放了《会员证》。召开了会员（代表）大会，民主选举产生企业工会委员会及其工会主席，建会过程规范。（5分）

2.25人以上企业单独建立企业工会委员会，依法设立经费审查委员会、女职工委员会；联合基层工会规范设立工会分会、小组。（5分）

3.企业工会依法设立经费账户和工会科目，有办公场所，办理工会法人资格登记，有工会公章，在企业醒目位置悬挂工会牌匾。企业职工入会率达到90%以上。（5分）

4.企业工会开展“双亮”活动、建设职工之家、双爱双评活动，每年至少召开1次会员（代表）大会，坚持评议企业工会工作与工会主席制度。（5分）

5.基层工会联合会建设规范，按照联合制代表制原则设立具有广泛代表性的领导机构，配备专兼职工会干部，对下指导服务有力有效。（5分）

四、考核办法

考核工作一般安排在当年末至次年初实施。

（一）市总成立考核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考核工作的组织实施。

（二）各县（市、区）总工会根据市总的统一部署和要求，对年度组建工会和发展会员工作进行自查，在此基础上报送自查报告。

（三）市总考核工作领导小组对县（市、区）总工会年度组建工会和发展会员工作进行考核抽查，提出考核意见，报市总主席办公会审定。

（四）考核工作坚持实事求是和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防止弄虚作假等问题的发生。对虚报数字的单位，进行通报批评。

五、奖励方式

按照考核得分排序，确定年度考核等次，通报至县（市、区）党委、政府，对县（市、区）总工会按有关规定并结合实际给予通报表彰或奖励。
附件：2012年工会组建和会员发展目标任务表
附件

2012年工会组建和会员发展目标任务表
	地方
	2011年
	2012年

	
	基层工会组织

涵盖单位数
	会员总数
	工会组织

净增数
	会员净增数

	市 中 区
	1184
	110988
	600
	10000

	五通桥区
	1002
	65729
	200
	6000

	沙 湾 区
	1066
	65050
	200
	6000

	金口河区
	138
	6141
	50
	500

	峨眉山市
	1552
	83428
	500
	8000

	夹 江 县
	915
	74581
	180
	7000

	犍 为 县
	837
	90623
	180
	8500

	井 研 县
	392
	50031
	80
	5000

	沐 川 县
	504
	45272
	100
	4000

	峨 边 县
	247
	9593
	50
	700

	马 边 县
	512
	16358
	100
	1200

	高 新 区
	23
	4153
	7
	400

	市 本 级
	1531
	118258
	50
	100

	合  计
	9903
	740205
	2297
	574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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